
关于鹏华基金鹏瑞多策略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

延长初始销售期间的通告 

尊敬的投资者： 

鹏华基金鹏瑞多策略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本计划”）自 2018

年 12 月 28 日开始初始销售，原定销售期间为 2018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9 年 1

月 28 日。 

现根据销售情况，经本计划管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本计划销售机

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决定，本计划初始销售期间调整为 2018 年 12 月

28 日至 2019 年 2 月 25 日，特此通告。 

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二零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


